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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2023年度持续督导工作现场检查结果 

及提请公司注意事项 

 

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： 

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保荐人”）作为对贵公司进行持续督导的保

荐人，按照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——保荐业务》的有关要

求，对贵公司认真履行了持续督导职责。 

基于 2023 年度现场检查，本保荐人提请贵公司关注以下事项： 

一、关于业绩 

公司 2023 年度归母净利润由盈转亏，主要原因一方面系受全球经济环境、行业周

期等因素的影响，市场竞争激烈、下游市场需求走弱，公司主要产品价格下降，在产品

价格持续回落的情况下，产品价格的下降幅度大于原材料价格的下降幅度，毛利较去年

同期下降明显；另一方面鉴于公司新材料、新能源板块原材料及产品价格波动较大，且

基于市场环境的严峻形势，公司以更为审慎的判断，对资产减值进行谨慎性评估，对存

在减值迹象的相关存货计提了跌价准备。 

但随着市场行情逐步稳定，下游需求好转，公司 2024 年第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

股东的净利润 3,581.18 万元，同比上升 174.75%，实现扭亏为盈。 

本保荐人将对公司未来业绩情况进行持续关注，督促上市公司及时披露相关信息，

积极改善经营成果，以切实回报全体股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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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关于募投项目 

公司 2022 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“年产 3 万吨负极材料

（8 万吨石墨化）项目”在实际推进过程中，受多方面因素影响，导致项目整体进度不

及预期。一方面，受宏观经济、宗地内极端天气等因素影响，募投项目土建工程完工周

期长于预期；另一方面，项目建设期间公司进行了工艺的改进，导致建设进度有所延后。

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将“年产 3 万吨负极材料（8 万吨石墨

化）项目”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延长至 2025 年 4 月。 

本保荐人将督促上市公司继续推进募投项目的实施，确保募集资金合法、合规及如

期使用完毕。 

 

附件：《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持

续督导定期现场检查报告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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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

年度持续督导工作现场检查结果及提请公司注意事项》之盖章页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保荐人：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 

2024 年 4 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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